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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7-0731 

一、 107年 1月 1日起給付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利或分配盈餘時，應按給

付額 21%扣取稅款。 

二、 租地建屋租金 不得低於市價。 

三、 依外國法律設立，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辦理當期決算申

報、扣繳憑單及股利憑單申報之時限。 

四、 依外國法律設立，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計算未分配盈餘加

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 

五、 私人借貸收取之利息，應併計綜合所得申報。 

六、 不同年度盈虧互抵 有條件。 

七、 聘會計師外地查帳 旅費不可列報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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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7年 1月 1日起給付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利或分配盈餘時，應按

給付額 21%扣取稅款 

某公司扣繳義務人王先生來電詢問，公司分配股利給旅居國外多年之股東，應如何扣

繳稅款。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配合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因調整綜合所得稅及營利事業

所得稅稅率結構，並訂定股利所得課稅新制，以縮小內外資股東股利所得稅負之差距

及促進課稅公平，爰於 106年 12月 29日修正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3條之規定，自

107年 1月 1日起將給付非居住者個人之股利所得扣繳率由 20%調高為 21%。 

該局提醒扣繳義務人，給付股利時應先確認股東之身分，股東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依所得稅法第 92條第 2項規定，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日內，

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開立扣繳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核驗後，發給納稅義務

人，避免因短漏扣繳稅款遭裁處罰鍰。【#263】 

提供單位：法務二科 聯絡人：趙淑惠科長聯絡電話：(07)7165696 

撰稿人:孫海強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8741 

更新日期：107-07-3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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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地建屋租金 不得低於市價 

2018-07-31 00:47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有關租地建屋約定，租賃期滿房屋歸地主所有的租賃收入認定原則，財政部

昨（30）日發布解釋令，此類案件的各年度總租賃收入，如果明顯較各該年

度的當地一般租金為低，稽徵機關得參照當地一般租金，調整計算各該年度

的租賃收入。 

此一解釋令是針對「所得稅法」第 14 條，有關租地建屋約定租賃期滿房屋歸

地主所有的租賃收入認定原則。 

也就是說，公司向個人承租土地自費建屋，並以公司為房屋所有權人，約定

租賃期間由公司使用該土地及房屋，租賃期滿時，該興建的房屋歸土地出租

人所有的租賃收入的認定原則。 

財政部表示，各年度總租賃收入顯較各該年度的當地一般租金為低者，稽徵

機關得參照當地一般租金調整計算各該年度的租賃收入。 

至於各年度總租賃收入計算，官員指出，一部分是依租賃契約屆滿年度的房

屋未折減餘額，按租賃期間平均計算的各年度應計租金，一部分各該年度出

租人另收取的土地租金合計數。 

公司在租賃期間如有屬資本支出的改良、修繕費用，且其耐用年數超過剩餘

租賃期間者，官員說，應將該資本支出依前段規定計算租賃期滿的未折減餘

額，自支出年度起，以該餘額按剩餘租賃期間，平均計算各年度的應計租金，

併計上述各年度總租賃收入與當地一般租金比較。 

另外，土地出租人於契約屆滿年度、取得房屋所有權年度或管理使用年度當

年度，實際租賃期間收取的總租賃收入，與各年度當地一般租金合計數的差

額為零或正數者，其依前點規定已調整增加的租賃收入合計數，得自當年度

的土地租賃收入中減除。  

 【2018/07/3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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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外國法律設立，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辦理當期

決算申報、扣繳憑單及股利憑單申報之時限 

財政部１０７０７３０台財稅字第１０７００５２１９８０號令 

 

一、適用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4 規定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外國營利

事業，遇有解散、廢止、合併、轉讓、經稽徵機關核准或核定不適用同

條規定時，應依實際管理處所適用辦法第 11 條及實際管理處所審查及登

記作業要點第 8 點第 3 項規定，向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並依所得稅

法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於 45 日內辦理當期決算申報、依同法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於 10 日內辦理扣繳憑單申報及依同法第 102 條之 1 第 1 項但

書規定於 10 日內辦理股利憑單申報。前開申報之時限，以稽徵機關核准

註銷登記文書發文日之次日起算；其經稽徵機關依前開要點第 9 點規定

廢止登記者，以稽徵機關廢止登記函送達日之次日起算。 

二、本令自 105年 7月 27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4規定施行之日生效。 

 



中山通訊 107-0731 

5 

 
 
四、依外國法律設立，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計算未分

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 

財政部１０７０７３０台財稅字第１０７００５２１９８1號令 

 

一、適用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4 規定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外國營利

事業，依同法第 66 條之 9 第 1 項規定計算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時，其未分配盈餘之計算，應以該外國營利事業當年度依中華民國之商

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

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減

除同條第 2 項各款規定後之餘額。 

二、同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各款減除項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第 1 款「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規

定，應以該外國營利事業股東會決議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及經中華民國

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為準。 

（二）第 2 款「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或盈餘」規定，應依該外國營利事

業所在地國之法律規定，實際已由當年度之盈餘分配之股利或盈餘。前

開外國營利事業所在地國之法律，應以與我國公司法或相關法律性質相

同者為限。 

（三）第 3 款「已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

積，或已依合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金及公益金」、第 5 款「依其他法

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

部分」及第 6 款「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資本公積者」規

定，應以該外國營利事業所在地國之法律，與各該款規定所敘我國法律

性質相同者為限。 

（四）第 7 款「本期稅後淨利以外純損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規

定，應依中華民國之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

報告規定處理之數額為準。 

三、本令自 105年 7月 27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43條之 4規定施行之日生效。



中山通訊 107-0731 

6 

 
 
五、私人借貸收取之利息，應併計綜合所得申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民眾將自有閒置資金借給他人收取的利息收入，應依據所得

法第 14條第 1項第 4類有關利息所得的規定，申報綜合所得稅。 

該局指出，個人間因借貸所給付之利息，依稅法規定不需辦理扣繳，民眾往往因為沒

有扣繳憑單可作為申報依據，或認為稅捐稽徵機關沒有扣繳憑單可勾稽，故未申報利

息所得，但一經稽徵機關查得個人間借貸款項收取利息，除追補所漏稅額外，還會處

以所漏稅額 2倍以下之罰鍰。 

該局查核個人銀行帳戶大額現金存提時，發現甲君帳戶有異常資金移轉情形，經深入

追查，甲君自承在 105年間分別將資金轉入乙君、丙君帳戶，金額達 2,800萬元，係

以自有資金貸予乙君及丙君，並收取利息計 130萬餘元，惟未併計個人綜合所得申報

納稅，爰將該筆利息所得併課甲君 105年度綜合所得稅，並予以補稅及處罰。 

該局指出，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之 3規定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於

私人借貸利息所得並不適用。提醒納稅義務人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不論有無取得

扣繳憑單，均應將受領之各項所得自行申報，如因一時疏忽或不諳法令規定，致短、

漏報繳稅款者，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

繳稅款，以免受罰。如尚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或逕洽所

轄稅捐稽徵機關，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聯絡人：審查三科邱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750） 

更新日期：107-07-3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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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年度盈虧互抵 有條件 

2018-07-31 00:47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經濟景氣起伏變大，許多營利事業不見得每年都賺錢，因此申請跨不同年度

的盈虧互抵，為目前報稅實務所常見。 

財政部國稅局官員表示，營利事業要適用所得稅法關於盈虧互抵規定，最長

可扣抵到已核定的前十年每期虧損，但必須符合四大要件，其中實務上最常

發現的是，營利事業因之前年度未如期申報，導致無法適用相關的規定。 

 

經濟日報提供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說明，營利事業以往年度營業的虧損，原則上不得列入本

年度計算，不過，依據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營利事業如符合「公司組織」、

「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損及申報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及「如期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等四項要件，得就經稽徵機關核定

的前十年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 

四項要件中，最常發生營利事業未能如期申報，導致無法適用。國稅局提醒

營利事業，當公司遇有解散、廢止等情事時，其當期決算所得，應自主管機

關核准相關文書發文日次日起算的 45 天內申報，清算所得則應在實際辦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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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完結日起的 30 日內申報。 

資深稅務官員進一步說，依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遇有解散、廢止情事時，

應於截至解散、廢止之日止，辦理當期決算，且須在 45 日內，向該管稽徵機

關申報其營利事業所得額及應納稅額，並在提出申報前自行繳納。而當期決

算申報的時限，應以主管機關核准解散或廢止之文書發文日之次日為準起算。

另外，營利事業在清算期間的清算所得，應於清算結束之日起 30 日內申報，

並在申報前自行計算繳納稅款，而申報清算所得的時限，應以實際辦理清算

完結之日為準起算。所稱「清算期間」，其屬公司組織者，依公司法規定之

期限，非屬公司組織者，則為自解散、廢止之日起 3 個月。 

國稅局再次提醒，營利事業辦理營所稅決清算申報時，應注意申報時限，並

注意其餘三項要件是否吻合，以免喪失盈虧互抵的權益。  

 【2018/07/3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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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聘會計師外地查帳 旅費不可列報扣抵 

2018-07-31 00:47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企業聘請會計師前往外地查帳，其住宿費、行車旅

費等費用，視為支付給會計師的報酬，企業不得列報扣抵銷項稅額。 

稅務官員表示，近期有企業詢問，如因公司需求，聘請會計師前往外地查帳，

所產生的住宿費用，是否可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官員說明，依稅法規定，公

司支付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的貨物或勞務，其進項稅額不得申報扣抵銷

項稅額。 

官員進一步解釋說，稽徵實務上，常發現公司誤以為會計師查帳的住宿費、

行車旅費、餐費等，可列報扣抵銷項稅額。事實上，這些費用應核屬給付該

會計師事務所查帳酬金的一部份，依營業稅法規定，並非提供本業及附屬業

務使用，因此不得列報扣抵銷項稅額。  

 【2018/07/3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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